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14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李奇哲

被      告  王智星                     

選任辯護人  汪玉蓮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28號，起訴案

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06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王智星犯強制性交罪刑之判

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影響於判決結果之重要證據或疑

點未予調查，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

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

法。原判決於理由說明：本件案發時值冬天，被告與代號AW

000-A110002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

女，業於民國111年6月21日自殺死亡）都穿著外套等厚重衣

物，且臺北市中山區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

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醫院）的逃生出口樓梯為公共區域

行人梯，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

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的場所，被告是否有可能在該地掀

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

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他口交等情事，尚有疑義。何

況Ａ女雖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她的生殖器及裸照等

語，但被告在員警詢問可否提供自己的手機，以供查驗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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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Ａ女的私密照片時，隨即表示「可以」，經檢視確無Ａ

女的私密照片，其後經檢察官訊問時，被告亦表示願當庭提

供手機供查驗，而經檢察事務官檢視該手機結果，被告確實

未於案發當日以手機拍攝照片檔案等情，有警詢筆錄、偵訊

筆錄及職務報告在卷可證，可證明Ａ女此部分證述內容並不

可採等旨（見原判決第11頁第14至27列）。然就被告是否有

可能在該地掀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

自己的皮帶、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他口交情事，被

告於警詢供稱：當天下午上班時間，Ａ女以通訊軟體IG私訊

我，問我有沒有在醫院值班，我回應有，因她曾傳送與其男

友從事SM（按係指一種將性快感與痛感聯繫在一起的性活

動）露骨照片給我，當天她說要拿手機的照片給我看，所以

在醫院2樓的電梯前見面，因為那邊人很多，要看的照片比

較露骨，所以我提議去樓梯間人比較少的地方，Ａ女說好，

於是就一同前往福音樓4樓的樓梯間，我們確實有在該處相

互愛撫，因Ａ女說聽到有人上來，我提議去5樓，她說好，

於是一起前往5樓樓梯間繼續看照片及互相愛撫等語（見臺

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06號不公開卷〈下稱偵

卷〉第14至16頁）。並於偵訊供稱：所謂愛撫，我有摸Ａ女

的胸部及隔著內褲摸其下體等語（見偵卷第206頁）。另被

告於原審對於有在上開4樓的樓梯間觸碰Ａ女胸部及下體一

節並不爭執（見原判決第6頁第15至17列）。倘若無誤，依

被告之供述及不爭執事項，其既自承該處人比較少，並有在

4樓樓梯間與Ａ女愛撫或觸碰其胸部及下體，嗣因Ａ女說聽

到有人從樓梯間上來，而往5樓的樓梯間移動並繼續看照片

及互相愛撫，並未因該處係公共區域，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

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之場

所而有所忌諱。何況，經檢方至案發地點採證顯示，被告與

Ａ女進入之4樓樓梯間有安全門，門把上貼有「常閉式安全

門/進入避難梯前請注意有無高溫或濃煙」該門未上鎖，可

以直接推開，至於5樓樓梯間往左有2扇門，左邊的門需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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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卡，右邊的門沒有上鎖，可以直接拉開，有相關照片及說

明在卷可憑（見偵卷第569、571、575、577頁）。再者，依

馬偕醫院公共區域行人梯禁菸安全防制、清潔巡查表，係每

日例行性間隔2小時清潔巡查1次，有該清潔巡查表在卷可憑

（見偵卷第337頁），亦即清潔人員雖會至該處清潔巡查，

但係間隔2小時1次，而非頻繁至該處。另依馬偕醫院性騷擾

申訴評議委員會-專案小組訪談會議紀錄之內容，其中呂０

０委員（名字詳卷）提到那個地方是比較隱密及危險的空間

場域，如果真的想要做點什麼壞事的話，是不會被拍到。且

專案小組共識認為該樓梯間因地理位置關係，沒有任何監視

系統，易成治安死角，建議設置監視器以避免類此事情再發

生，有該會議紀錄在卷可證（見第一審卷一第318、319、32

0頁）。換言之，該處雖非完全密閉之空間，但係較隱密的

處所。則原判決以該處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

核外，亦屬病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的場所，而認Ａ女指

證被告在該地掀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

下自己的皮帶、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其口交等情，

有否此可能性，尚有疑義等旨，是否與經驗法則相符，非無

再予斟酌之餘地。其次，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警詢時，警方

詢問被告是否同意提供手機供警方檢視有無拍攝Ａ女之私密

照片？被告供稱：可以，但確實沒有拍攝Ａ女照片等語（見

偵卷第17頁），且警詢筆錄並無任何檢閱被告手機之記載

（見偵卷第17至19頁）。倘若無訛，原判決說明Ａ女雖證稱

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她的生殖器及裸照等語，但被告在員

警詢問可否提供手機，以供查驗有無拍攝Ａ女的私密照片

時，隨即表示可以，經檢視確無Ａ女的私密照片等旨，與卷

內證據資料尚有未合，又未說明其認定之依據為何，而有理

由欠備之違誤。設若係警方有檢視被告手機，僅筆錄未記載

此旨，亦應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或傳喚製作筆錄之員警

以釐清此部分事實。再者，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檢察官詢

問被告與其辯護人（下稱辯護人）是否願意提供手機供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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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被告與辯護人均答稱：要再想一下等語。嗣被告與辯護

人暫離庭討論。再點呼被告與辯護人入庭時，檢察官復以相

同問題詢問，被告與辯護人又答稱：我們要再討論等語。隨

即被告與辯護人又暫離庭討論，其後被告與辯護人第3次入

庭後，檢察官仍以相同問題詢問，被告與辯護人方答稱：可

以等語，並庭陳手機，有110年2月25日訊問筆錄在卷可稽

（見偵卷第207項）。雖被告手機經採證結果，並未有109年

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有檢察事務官之職務報告在卷可

證（見偵卷第247頁）。但被告經檢察官詢問是否願意提供

手機供查證時，既前後離庭2次，並未馬上庭呈手機。若被

告在偵查庭外刪除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其庭呈

之手機內容即非原始真實之狀態，而原審復未確認被告有無

在庭外刪除照片檔案之行為，則能否以被告最後入庭庭呈之

手機並無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即逕認A女證稱案

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其生殖器及裸照等語，係屬不實？原審

對以上疑點未予調查釐清，遽以上揭理由認A女證述的內容

不可採，依上述說明，難謂無理由欠備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

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㈡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

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

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

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另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

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

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

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

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

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

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

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本件原判決

以Ｃ男（為Ａ女當時男友，年籍詳卷）、Ｂ女（為Ａ女好

友，年籍詳卷）分別證述Ａ女於109年12月30日、31日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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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知其遭被告性侵害之事，以及卷附Ａ女與Ｂ女通訊軟體對

話訊息紀錄，其性質核屬與Ａ女陳述具同一性的累積證據，

而不具補強證據的適格。由Ｃ男、Ｂ女的證詞，雖可知Ａ女

於案發後情緒狀況越趨不穩，處於極度負面情緒狀態，其後

發生3次吞藥自殺、1次燒炭自殺、1次上吊自殺情事，核屬

就Ａ女案發後的精神狀態、情緒反應等證述，而為適格的補

強證據。然而，Ａ女於101年間在學校聯絡簿上寫自己「好

想死」，其父母將其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就診3次，106年間

因重考壓力大、想自殺，並有自殘行為，因此看精神科等

情，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出具的精神鑑定報告、

美麗心精神科診所106年10月31日病歷在卷可佐；且Ａ女於1

01年被父母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並於106、107年間多

次前往美麗心精神科診所、晴美身心診所就診，其後Ａ女自

109年7月間開始固定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等情，為兩造

不爭執事項；另馬偕醫院110年4月7日函文檢附Ａ女的病歷

資料敘明：Ａ女於109年11月30日到診，因恐慌發作、焦

慮、自殺意念與自我傷害行為，情緒低落，診斷為恐慌症。

而認Ａ女在本案前早已罹患精神疾病，並曾有自殘行為，則

前述Ｂ女、Ｃ男證述Ａ女在案發前比較樂觀、沒有想要自殺

的意圖、亦未嘗試過自殺等證詞，並不足以證明Ａ女於109

年12月28日與被告見面後的情緒低落、負面情緒，是因被告

有對Ａ女為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強制性交行為。Ｂ女與Ｃ

男的證詞，不足以補強Ａ女指訴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證詞的

可信度。另本案案發後心理師出具Ａ女的諮商報告、馬偕醫

院出具Ａ女的診斷證明書與門診紀錄單、Ａ女的休學證明書

與遺書等證據，亦不足以補強Ａ女指訴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

證詞的可信度（見原判決第12頁第2列至第20頁第27列）。

惟第一審當庭勘驗Ａ女生前於警詢及偵訊之錄影光碟，Ａ女

於作證陳述案發經過時，多次有哭泣、擦拭眼淚、擦拭眼

角、大哭、抽泣、邊哭邊說之情狀，甚於警詢及偵訊時屢屢

表示因「本案」想要自殺的念頭和痛苦的感受，並表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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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要見到他嗎？就是在法庭上的時候；檢察官是女生

嗎？我怕檢察官不能理解我的痛苦等語，有第一審勘驗筆錄

在卷可參（見第一審卷一第358、364、375、391、394至39

5、415頁）。而此部分並非屬與Ａ女陳述具同一性的累積證

據，原判決未調查釐清說明上開情況證據是否為適格的補強

證據，自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㈢以上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非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

　  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劉興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功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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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14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李奇哲
被      告  王智星                     




選任辯護人  汪玉蓮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2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王智星犯強制性交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影響於判決結果之重要證據或疑點未予調查，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原判決於理由說明：本件案發時值冬天，被告與代號AW000-A110002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業於民國111年6月21日自殺死亡）都穿著外套等厚重衣物，且臺北市中山區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醫院）的逃生出口樓梯為公共區域行人梯，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的場所，被告是否有可能在該地掀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他口交等情事，尚有疑義。何況Ａ女雖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她的生殖器及裸照等語，但被告在員警詢問可否提供自己的手機，以供查驗有無拍攝Ａ女的私密照片時，隨即表示「可以」，經檢視確無Ａ女的私密照片，其後經檢察官訊問時，被告亦表示願當庭提供手機供查驗，而經檢察事務官檢視該手機結果，被告確實未於案發當日以手機拍攝照片檔案等情，有警詢筆錄、偵訊筆錄及職務報告在卷可證，可證明Ａ女此部分證述內容並不可採等旨（見原判決第11頁第14至27列）。然就被告是否有可能在該地掀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他口交情事，被告於警詢供稱：當天下午上班時間，Ａ女以通訊軟體IG私訊我，問我有沒有在醫院值班，我回應有，因她曾傳送與其男友從事SM（按係指一種將性快感與痛感聯繫在一起的性活動）露骨照片給我，當天她說要拿手機的照片給我看，所以在醫院2樓的電梯前見面，因為那邊人很多，要看的照片比較露骨，所以我提議去樓梯間人比較少的地方，Ａ女說好，於是就一同前往福音樓4樓的樓梯間，我們確實有在該處相互愛撫，因Ａ女說聽到有人上來，我提議去5樓，她說好，於是一起前往5樓樓梯間繼續看照片及互相愛撫等語（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06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第14至16頁）。並於偵訊供稱：所謂愛撫，我有摸Ａ女的胸部及隔著內褲摸其下體等語（見偵卷第206頁）。另被告於原審對於有在上開4樓的樓梯間觸碰Ａ女胸部及下體一節並不爭執（見原判決第6頁第15至17列）。倘若無誤，依被告之供述及不爭執事項，其既自承該處人比較少，並有在4樓樓梯間與Ａ女愛撫或觸碰其胸部及下體，嗣因Ａ女說聽到有人從樓梯間上來，而往5樓的樓梯間移動並繼續看照片及互相愛撫，並未因該處係公共區域，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之場所而有所忌諱。何況，經檢方至案發地點採證顯示，被告與Ａ女進入之4樓樓梯間有安全門，門把上貼有「常閉式安全門/進入避難梯前請注意有無高溫或濃煙」該門未上鎖，可以直接推開，至於5樓樓梯間往左有2扇門，左邊的門需要感應卡，右邊的門沒有上鎖，可以直接拉開，有相關照片及說明在卷可憑（見偵卷第569、571、575、577頁）。再者，依馬偕醫院公共區域行人梯禁菸安全防制、清潔巡查表，係每日例行性間隔2小時清潔巡查1次，有該清潔巡查表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37頁），亦即清潔人員雖會至該處清潔巡查，但係間隔2小時1次，而非頻繁至該處。另依馬偕醫院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專案小組訪談會議紀錄之內容，其中呂００委員（名字詳卷）提到那個地方是比較隱密及危險的空間場域，如果真的想要做點什麼壞事的話，是不會被拍到。且專案小組共識認為該樓梯間因地理位置關係，沒有任何監視系統，易成治安死角，建議設置監視器以避免類此事情再發生，有該會議紀錄在卷可證（見第一審卷一第318、319、320頁）。換言之，該處雖非完全密閉之空間，但係較隱密的處所。則原判決以該處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的場所，而認Ａ女指證被告在該地掀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其口交等情，有否此可能性，尚有疑義等旨，是否與經驗法則相符，非無再予斟酌之餘地。其次，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警詢時，警方詢問被告是否同意提供手機供警方檢視有無拍攝Ａ女之私密照片？被告供稱：可以，但確實沒有拍攝Ａ女照片等語（見偵卷第17頁），且警詢筆錄並無任何檢閱被告手機之記載（見偵卷第17至19頁）。倘若無訛，原判決說明Ａ女雖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她的生殖器及裸照等語，但被告在員警詢問可否提供手機，以供查驗有無拍攝Ａ女的私密照片時，隨即表示可以，經檢視確無Ａ女的私密照片等旨，與卷內證據資料尚有未合，又未說明其認定之依據為何，而有理由欠備之違誤。設若係警方有檢視被告手機，僅筆錄未記載此旨，亦應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或傳喚製作筆錄之員警以釐清此部分事實。再者，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檢察官詢問被告與其辯護人（下稱辯護人）是否願意提供手機供查證時，被告與辯護人均答稱：要再想一下等語。嗣被告與辯護人暫離庭討論。再點呼被告與辯護人入庭時，檢察官復以相同問題詢問，被告與辯護人又答稱：我們要再討論等語。隨即被告與辯護人又暫離庭討論，其後被告與辯護人第3次入庭後，檢察官仍以相同問題詢問，被告與辯護人方答稱：可以等語，並庭陳手機，有110年2月25日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07項）。雖被告手機經採證結果，並未有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有檢察事務官之職務報告在卷可證（見偵卷第247頁）。但被告經檢察官詢問是否願意提供手機供查證時，既前後離庭2次，並未馬上庭呈手機。若被告在偵查庭外刪除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其庭呈之手機內容即非原始真實之狀態，而原審復未確認被告有無在庭外刪除照片檔案之行為，則能否以被告最後入庭庭呈之手機並無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即逕認A女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其生殖器及裸照等語，係屬不實？原審對以上疑點未予調查釐清，遽以上揭理由認A女證述的內容不可採，依上述說明，難謂無理由欠備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㈡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另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本件原判決以Ｃ男（為Ａ女當時男友，年籍詳卷）、Ｂ女（為Ａ女好友，年籍詳卷）分別證述Ａ女於109年12月30日、31日主動告知其遭被告性侵害之事，以及卷附Ａ女與Ｂ女通訊軟體對話訊息紀錄，其性質核屬與Ａ女陳述具同一性的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的適格。由Ｃ男、Ｂ女的證詞，雖可知Ａ女於案發後情緒狀況越趨不穩，處於極度負面情緒狀態，其後發生3次吞藥自殺、1次燒炭自殺、1次上吊自殺情事，核屬就Ａ女案發後的精神狀態、情緒反應等證述，而為適格的補強證據。然而，Ａ女於101年間在學校聯絡簿上寫自己「好想死」，其父母將其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就診3次，106年間因重考壓力大、想自殺，並有自殘行為，因此看精神科等情，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出具的精神鑑定報告、美麗心精神科診所106年10月31日病歷在卷可佐；且Ａ女於101年被父母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並於106、107年間多次前往美麗心精神科診所、晴美身心診所就診，其後Ａ女自109年7月間開始固定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等情，為兩造不爭執事項；另馬偕醫院110年4月7日函文檢附Ａ女的病歷資料敘明：Ａ女於109年11月30日到診，因恐慌發作、焦慮、自殺意念與自我傷害行為，情緒低落，診斷為恐慌症。而認Ａ女在本案前早已罹患精神疾病，並曾有自殘行為，則前述Ｂ女、Ｃ男證述Ａ女在案發前比較樂觀、沒有想要自殺的意圖、亦未嘗試過自殺等證詞，並不足以證明Ａ女於109年12月28日與被告見面後的情緒低落、負面情緒，是因被告有對Ａ女為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強制性交行為。Ｂ女與Ｃ男的證詞，不足以補強Ａ女指訴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證詞的可信度。另本案案發後心理師出具Ａ女的諮商報告、馬偕醫院出具Ａ女的診斷證明書與門診紀錄單、Ａ女的休學證明書與遺書等證據，亦不足以補強Ａ女指訴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證詞的可信度（見原判決第12頁第2列至第20頁第27列）。惟第一審當庭勘驗Ａ女生前於警詢及偵訊之錄影光碟，Ａ女於作證陳述案發經過時，多次有哭泣、擦拭眼淚、擦拭眼角、大哭、抽泣、邊哭邊說之情狀，甚於警詢及偵訊時屢屢表示因「本案」想要自殺的念頭和痛苦的感受，並表示：我可以不要見到他嗎？就是在法庭上的時候；檢察官是女生嗎？我怕檢察官不能理解我的痛苦等語，有第一審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第一審卷一第358、364、375、391、394至395、415頁）。而此部分並非屬與Ａ女陳述具同一性的累積證據，原判決未調查釐清說明上開情況證據是否為適格的補強證據，自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㈢以上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非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
　  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劉興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功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14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李奇哲
被      告  王智星                     


選任辯護人  汪玉蓮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28號，起訴案號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06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王智星犯強制性交罪刑之判
    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影響於判決結果之重要證據或疑
    點未予調查，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
    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
    法。原判決於理由說明：本件案發時值冬天，被告與代號AW
    000-A110002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
    業於民國111年6月21日自殺死亡）都穿著外套等厚重衣物，
    且臺北市中山區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
    紀念醫院（下稱馬偕醫院）的逃生出口樓梯為公共區域行人
    梯，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患或
    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的場所，被告是否有可能在該地掀起Ａ
    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露出
    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他口交等情事，尚有疑義。何況Ａ女
    雖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她的生殖器及裸照等語，但被
    告在員警詢問可否提供自己的手機，以供查驗有無拍攝Ａ女
    的私密照片時，隨即表示「可以」，經檢視確無Ａ女的私密
    照片，其後經檢察官訊問時，被告亦表示願當庭提供手機供
    查驗，而經檢察事務官檢視該手機結果，被告確實未於案發
    當日以手機拍攝照片檔案等情，有警詢筆錄、偵訊筆錄及職
    務報告在卷可證，可證明Ａ女此部分證述內容並不可採等旨
    （見原判決第11頁第14至27列）。然就被告是否有可能在該
    地掀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
    、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他口交情事，被告於警詢供
    稱：當天下午上班時間，Ａ女以通訊軟體IG私訊我，問我有
    沒有在醫院值班，我回應有，因她曾傳送與其男友從事SM（
    按係指一種將性快感與痛感聯繫在一起的性活動）露骨照片
    給我，當天她說要拿手機的照片給我看，所以在醫院2樓的
    電梯前見面，因為那邊人很多，要看的照片比較露骨，所以
    我提議去樓梯間人比較少的地方，Ａ女說好，於是就一同前
    往福音樓4樓的樓梯間，我們確實有在該處相互愛撫，因Ａ女
    說聽到有人上來，我提議去5樓，她說好，於是一起前往5樓
    樓梯間繼續看照片及互相愛撫等語（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
    110年度偵字第4106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第14至16頁）。
    並於偵訊供稱：所謂愛撫，我有摸Ａ女的胸部及隔著內褲摸
    其下體等語（見偵卷第206頁）。另被告於原審對於有在上
    開4樓的樓梯間觸碰Ａ女胸部及下體一節並不爭執（見原判決
    第6頁第15至17列）。倘若無誤，依被告之供述及不爭執事
    項，其既自承該處人比較少，並有在4樓樓梯間與Ａ女愛撫或
    觸碰其胸部及下體，嗣因Ａ女說聽到有人從樓梯間上來，而
    往5樓的樓梯間移動並繼續看照片及互相愛撫，並未因該處
    係公共區域，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
    屬病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之場所而有所忌諱。何況，經
    檢方至案發地點採證顯示，被告與Ａ女進入之4樓樓梯間有安
    全門，門把上貼有「常閉式安全門/進入避難梯前請注意有
    無高溫或濃煙」該門未上鎖，可以直接推開，至於5樓樓梯
    間往左有2扇門，左邊的門需要感應卡，右邊的門沒有上鎖
    ，可以直接拉開，有相關照片及說明在卷可憑（見偵卷第56
    9、571、575、577頁）。再者，依馬偕醫院公共區域行人梯
    禁菸安全防制、清潔巡查表，係每日例行性間隔2小時清潔
    巡查1次，有該清潔巡查表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37頁），亦
    即清潔人員雖會至該處清潔巡查，但係間隔2小時1次，而非
    頻繁至該處。另依馬偕醫院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專案小
    組訪談會議紀錄之內容，其中呂００委員（名字詳卷）提到那
    個地方是比較隱密及危險的空間場域，如果真的想要做點什
    麼壞事的話，是不會被拍到。且專案小組共識認為該樓梯間
    因地理位置關係，沒有任何監視系統，易成治安死角，建議
    設置監視器以避免類此事情再發生，有該會議紀錄在卷可證
    （見第一審卷一第318、319、320頁）。換言之，該處雖非
    完全密閉之空間，但係較隱密的處所。則原判決以該處除有
    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患或醫護人員
    得隨意出入的場所，而認Ａ女指證被告在該地掀起Ａ女上衣並
    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露出生殖器並
    強壓Ａ女的頭幫其口交等情，有否此可能性，尚有疑義等旨
    ，是否與經驗法則相符，非無再予斟酌之餘地。其次，被告
    於110年1月19日警詢時，警方詢問被告是否同意提供手機供
    警方檢視有無拍攝Ａ女之私密照片？被告供稱：可以，但確
    實沒有拍攝Ａ女照片等語（見偵卷第17頁），且警詢筆錄並
    無任何檢閱被告手機之記載（見偵卷第17至19頁）。倘若無
    訛，原判決說明Ａ女雖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她的生殖
    器及裸照等語，但被告在員警詢問可否提供手機，以供查驗
    有無拍攝Ａ女的私密照片時，隨即表示可以，經檢視確無Ａ女
    的私密照片等旨，與卷內證據資料尚有未合，又未說明其認
    定之依據為何，而有理由欠備之違誤。設若係警方有檢視被
    告手機，僅筆錄未記載此旨，亦應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
    或傳喚製作筆錄之員警以釐清此部分事實。再者，被告於檢
    察官訊問時，檢察官詢問被告與其辯護人（下稱辯護人）是
    否願意提供手機供查證時，被告與辯護人均答稱：要再想一
    下等語。嗣被告與辯護人暫離庭討論。再點呼被告與辯護人
    入庭時，檢察官復以相同問題詢問，被告與辯護人又答稱：
    我們要再討論等語。隨即被告與辯護人又暫離庭討論，其後
    被告與辯護人第3次入庭後，檢察官仍以相同問題詢問，被
    告與辯護人方答稱：可以等語，並庭陳手機，有110年2月25
    日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07項）。雖被告手機經採
    證結果，並未有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有檢察事
    務官之職務報告在卷可證（見偵卷第247頁）。但被告經檢
    察官詢問是否願意提供手機供查證時，既前後離庭2次，並
    未馬上庭呈手機。若被告在偵查庭外刪除109年12月28日拍
    攝之照片檔案，其庭呈之手機內容即非原始真實之狀態，而
    原審復未確認被告有無在庭外刪除照片檔案之行為，則能否
    以被告最後入庭庭呈之手機並無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
    檔案，即逕認A女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其生殖器及裸
    照等語，係屬不實？原審對以上疑點未予調查釐清，遽以上
    揭理由認A女證述的內容不可採，依上述說明，難謂無理由
    欠備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㈡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
    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
    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
    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另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
    ，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
    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
    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
    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
    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
    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
    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本件原判決以
    Ｃ男（為Ａ女當時男友，年籍詳卷）、Ｂ女（為Ａ女好友，年籍
    詳卷）分別證述Ａ女於109年12月30日、31日主動告知其遭被
    告性侵害之事，以及卷附Ａ女與Ｂ女通訊軟體對話訊息紀錄，
    其性質核屬與Ａ女陳述具同一性的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
    據的適格。由Ｃ男、Ｂ女的證詞，雖可知Ａ女於案發後情緒狀
    況越趨不穩，處於極度負面情緒狀態，其後發生3次吞藥自
    殺、1次燒炭自殺、1次上吊自殺情事，核屬就Ａ女案發後的
    精神狀態、情緒反應等證述，而為適格的補強證據。然而，
    Ａ女於101年間在學校聯絡簿上寫自己「好想死」，其父母將
    其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就診3次，106年間因重考壓力大、想
    自殺，並有自殘行為，因此看精神科等情，有國立臺灣大學
    醫學院附設醫院出具的精神鑑定報告、美麗心精神科診所10
    6年10月31日病歷在卷可佐；且Ａ女於101年被父母帶往馬偕
    醫院精神科看診，並於106、107年間多次前往美麗心精神科
    診所、晴美身心診所就診，其後Ａ女自109年7月間開始固定
    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等情，為兩造不爭執事項；另馬偕
    醫院110年4月7日函文檢附Ａ女的病歷資料敘明：Ａ女於109年
    11月30日到診，因恐慌發作、焦慮、自殺意念與自我傷害行
    為，情緒低落，診斷為恐慌症。而認Ａ女在本案前早已罹患
    精神疾病，並曾有自殘行為，則前述Ｂ女、Ｃ男證述Ａ女在案
    發前比較樂觀、沒有想要自殺的意圖、亦未嘗試過自殺等證
    詞，並不足以證明Ａ女於109年12月28日與被告見面後的情緒
    低落、負面情緒，是因被告有對Ａ女為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
    的強制性交行為。Ｂ女與Ｃ男的證詞，不足以補強Ａ女指訴有
    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證詞的可信度。另本案案發後心理師出具
    Ａ女的諮商報告、馬偕醫院出具Ａ女的診斷證明書與門診紀錄
    單、Ａ女的休學證明書與遺書等證據，亦不足以補強Ａ女指訴
    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證詞的可信度（見原判決第12頁第2列
    至第20頁第27列）。惟第一審當庭勘驗Ａ女生前於警詢及偵
    訊之錄影光碟，Ａ女於作證陳述案發經過時，多次有哭泣、
    擦拭眼淚、擦拭眼角、大哭、抽泣、邊哭邊說之情狀，甚於
    警詢及偵訊時屢屢表示因「本案」想要自殺的念頭和痛苦的
    感受，並表示：我可以不要見到他嗎？就是在法庭上的時候
    ；檢察官是女生嗎？我怕檢察官不能理解我的痛苦等語，有
    第一審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第一審卷一第358、364、375
    、391、394至395、415頁）。而此部分並非屬與Ａ女陳述具
    同一性的累積證據，原判決未調查釐清說明上開情況證據是
    否為適格的補強證據，自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㈢以上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非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
　  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林勤純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高文崇
                                  法　官  劉興浪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張功勳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140號
上  訴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李奇哲
被      告  王智星                     


選任辯護人  汪玉蓮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2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
    理  由
一、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論處被告王智星犯強制性交罪刑之判決，改判諭知被告無罪，固非無見。
二、惟查：
  ㈠證據雖已調查，若尚有其他影響於判決結果之重要證據或疑點未予調查，致事實未臻明瞭者，即與未經調查無異，如遽行判決，仍難謂無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原判決於理由說明：本件案發時值冬天，被告與代號AW000-A110002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Ａ女，業於民國111年6月21日自殺死亡）都穿著外套等厚重衣物，且臺北市中山區之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下稱馬偕醫院）的逃生出口樓梯為公共區域行人梯，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的場所，被告是否有可能在該地掀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他口交等情事，尚有疑義。何況Ａ女雖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她的生殖器及裸照等語，但被告在員警詢問可否提供自己的手機，以供查驗有無拍攝Ａ女的私密照片時，隨即表示「可以」，經檢視確無Ａ女的私密照片，其後經檢察官訊問時，被告亦表示願當庭提供手機供查驗，而經檢察事務官檢視該手機結果，被告確實未於案發當日以手機拍攝照片檔案等情，有警詢筆錄、偵訊筆錄及職務報告在卷可證，可證明Ａ女此部分證述內容並不可採等旨（見原判決第11頁第14至27列）。然就被告是否有可能在該地掀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他口交情事，被告於警詢供稱：當天下午上班時間，Ａ女以通訊軟體IG私訊我，問我有沒有在醫院值班，我回應有，因她曾傳送與其男友從事SM（按係指一種將性快感與痛感聯繫在一起的性活動）露骨照片給我，當天她說要拿手機的照片給我看，所以在醫院2樓的電梯前見面，因為那邊人很多，要看的照片比較露骨，所以我提議去樓梯間人比較少的地方，Ａ女說好，於是就一同前往福音樓4樓的樓梯間，我們確實有在該處相互愛撫，因Ａ女說聽到有人上來，我提議去5樓，她說好，於是一起前往5樓樓梯間繼續看照片及互相愛撫等語（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4106號不公開卷〈下稱偵卷〉第14至16頁）。並於偵訊供稱：所謂愛撫，我有摸Ａ女的胸部及隔著內褲摸其下體等語（見偵卷第206頁）。另被告於原審對於有在上開4樓的樓梯間觸碰Ａ女胸部及下體一節並不爭執（見原判決第6頁第15至17列）。倘若無誤，依被告之供述及不爭執事項，其既自承該處人比較少，並有在4樓樓梯間與Ａ女愛撫或觸碰其胸部及下體，嗣因Ａ女說聽到有人從樓梯間上來，而往5樓的樓梯間移動並繼續看照片及互相愛撫，並未因該處係公共區域，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之場所而有所忌諱。何況，經檢方至案發地點採證顯示，被告與Ａ女進入之4樓樓梯間有安全門，門把上貼有「常閉式安全門/進入避難梯前請注意有無高溫或濃煙」該門未上鎖，可以直接推開，至於5樓樓梯間往左有2扇門，左邊的門需要感應卡，右邊的門沒有上鎖，可以直接拉開，有相關照片及說明在卷可憑（見偵卷第569、571、575、577頁）。再者，依馬偕醫院公共區域行人梯禁菸安全防制、清潔巡查表，係每日例行性間隔2小時清潔巡查1次，有該清潔巡查表在卷可憑（見偵卷第337頁），亦即清潔人員雖會至該處清潔巡查，但係間隔2小時1次，而非頻繁至該處。另依馬偕醫院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專案小組訪談會議紀錄之內容，其中呂００委員（名字詳卷）提到那個地方是比較隱密及危險的空間場域，如果真的想要做點什麼壞事的話，是不會被拍到。且專案小組共識認為該樓梯間因地理位置關係，沒有任何監視系統，易成治安死角，建議設置監視器以避免類此事情再發生，有該會議紀錄在卷可證（見第一審卷一第318、319、320頁）。換言之，該處雖非完全密閉之空間，但係較隱密的處所。則原判決以該處除有醫院的清潔人員不定時至該處查核外，亦屬病患或醫護人員得隨意出入的場所，而認Ａ女指證被告在該地掀起Ａ女上衣並以自己的嘴巴舔Ａ女乳頭、脫下自己的皮帶、露出生殖器並強壓Ａ女的頭幫其口交等情，有否此可能性，尚有疑義等旨，是否與經驗法則相符，非無再予斟酌之餘地。其次，被告於110年1月19日警詢時，警方詢問被告是否同意提供手機供警方檢視有無拍攝Ａ女之私密照片？被告供稱：可以，但確實沒有拍攝Ａ女照片等語（見偵卷第17頁），且警詢筆錄並無任何檢閱被告手機之記載（見偵卷第17至19頁）。倘若無訛，原判決說明Ａ女雖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她的生殖器及裸照等語，但被告在員警詢問可否提供手機，以供查驗有無拍攝Ａ女的私密照片時，隨即表示可以，經檢視確無Ａ女的私密照片等旨，與卷內證據資料尚有未合，又未說明其認定之依據為何，而有理由欠備之違誤。設若係警方有檢視被告手機，僅筆錄未記載此旨，亦應勘驗被告之警詢錄影光碟或傳喚製作筆錄之員警以釐清此部分事實。再者，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檢察官詢問被告與其辯護人（下稱辯護人）是否願意提供手機供查證時，被告與辯護人均答稱：要再想一下等語。嗣被告與辯護人暫離庭討論。再點呼被告與辯護人入庭時，檢察官復以相同問題詢問，被告與辯護人又答稱：我們要再討論等語。隨即被告與辯護人又暫離庭討論，其後被告與辯護人第3次入庭後，檢察官仍以相同問題詢問，被告與辯護人方答稱：可以等語，並庭陳手機，有110年2月25日訊問筆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07項）。雖被告手機經採證結果，並未有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有檢察事務官之職務報告在卷可證（見偵卷第247頁）。但被告經檢察官詢問是否願意提供手機供查證時，既前後離庭2次，並未馬上庭呈手機。若被告在偵查庭外刪除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其庭呈之手機內容即非原始真實之狀態，而原審復未確認被告有無在庭外刪除照片檔案之行為，則能否以被告最後入庭庭呈之手機並無109年12月28日拍攝之照片檔案，即逕認A女證稱案發時被告有拿手機拍其生殖器及裸照等語，係屬不實？原審對以上疑點未予調查釐清，遽以上揭理由認A女證述的內容不可採，依上述說明，難謂無理由欠備及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
　㈡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另透過「被害人陳述」以外之證據，得證明被害人聲稱被害事件時之言行舉止、情緒表現、心理狀態或處理反應等情景者（間接事實），係獨立於（即不同於）被害陳述之證據方法暨資料，屬具補強證據適格之情況證據，可藉其與待證事實有蓋然性之常態關聯，資為被害人遭遇（直接事實）致生影響之推理素材，此並非傳聞自被害陳述之重複或累積，當容許由法院透過調查程序，勾稽被害陳述相互印證，進而產生事實認定之心證。本件原判決以Ｃ男（為Ａ女當時男友，年籍詳卷）、Ｂ女（為Ａ女好友，年籍詳卷）分別證述Ａ女於109年12月30日、31日主動告知其遭被告性侵害之事，以及卷附Ａ女與Ｂ女通訊軟體對話訊息紀錄，其性質核屬與Ａ女陳述具同一性的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的適格。由Ｃ男、Ｂ女的證詞，雖可知Ａ女於案發後情緒狀況越趨不穩，處於極度負面情緒狀態，其後發生3次吞藥自殺、1次燒炭自殺、1次上吊自殺情事，核屬就Ａ女案發後的精神狀態、情緒反應等證述，而為適格的補強證據。然而，Ａ女於101年間在學校聯絡簿上寫自己「好想死」，其父母將其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就診3次，106年間因重考壓力大、想自殺，並有自殘行為，因此看精神科等情，有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出具的精神鑑定報告、美麗心精神科診所106年10月31日病歷在卷可佐；且Ａ女於101年被父母帶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並於106、107年間多次前往美麗心精神科診所、晴美身心診所就診，其後Ａ女自109年7月間開始固定前往馬偕醫院精神科看診等情，為兩造不爭執事項；另馬偕醫院110年4月7日函文檢附Ａ女的病歷資料敘明：Ａ女於109年11月30日到診，因恐慌發作、焦慮、自殺意念與自我傷害行為，情緒低落，診斷為恐慌症。而認Ａ女在本案前早已罹患精神疾病，並曾有自殘行為，則前述Ｂ女、Ｃ男證述Ａ女在案發前比較樂觀、沒有想要自殺的意圖、亦未嘗試過自殺等證詞，並不足以證明Ａ女於109年12月28日與被告見面後的情緒低落、負面情緒，是因被告有對Ａ女為檢察官起訴意旨所指的強制性交行為。Ｂ女與Ｃ男的證詞，不足以補強Ａ女指訴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證詞的可信度。另本案案發後心理師出具Ａ女的諮商報告、馬偕醫院出具Ａ女的診斷證明書與門診紀錄單、Ａ女的休學證明書與遺書等證據，亦不足以補強Ａ女指訴有遭被告強制性交之證詞的可信度（見原判決第12頁第2列至第20頁第27列）。惟第一審當庭勘驗Ａ女生前於警詢及偵訊之錄影光碟，Ａ女於作證陳述案發經過時，多次有哭泣、擦拭眼淚、擦拭眼角、大哭、抽泣、邊哭邊說之情狀，甚於警詢及偵訊時屢屢表示因「本案」想要自殺的念頭和痛苦的感受，並表示：我可以不要見到他嗎？就是在法庭上的時候；檢察官是女生嗎？我怕檢察官不能理解我的痛苦等語，有第一審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第一審卷一第358、364、375、391、394至395、415頁）。而此部分並非屬與Ａ女陳述具同一性的累積證據，原判決未調查釐清說明上開情況證據是否為適格的補強證據，自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
  ㈢以上檢察官上訴意旨執以指摘，非無理由，應認原判決有撤
　  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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